
石财罚字〔2024〕1号

石城县财政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一、相关当事人

当事人：江西莎邱兮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易友连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1200MAC7AXBR0X

地址：江西省赣江新区直管区中医药科创城神农西大道92号3#厂房213 

联系电话：0791-86***86 

二、违法事实和法律依据

据反映，当事人江西莎邱兮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莎邱兮公司）参加石城县人民医院眼科手术显微镜等医疗设备采购项目（项目编号：DJJ2023-SC-J001，以下简称：本项目）涉嫌虚假响应行为，本机关依法启动监督检查。

经查，莎邱兮公司于2023年10月25日参加本项目，并提交（系统上传）《谈判响应文件》。在《谈判响应文件》的“技术规格响应/偏离表”中“眼科手术显微镜、高能量激光疼痛治疗系统、手术动力装置、角膜内皮细胞计、三氧治疗仪、数码裂隙灯”的“谈判文件要求”和“响应要求”的内容均一致，“正偏离/负偏离”的内容均为“无偏离”，且承诺“完全响应谈判文件三、采购需求规定的所有技术要求，并按规定的技术要求进行履约”。在《谈判响应文件》的“商务条款响应及偏离表”中“交货期、质保期、付款方式、售后服务、验收要求、验收方案”的“谈判文件要求”和“响应要求”的内容均一致，且承诺“完全响应谈判文件三、采购需求规定的所有技术要求，并按规定的技术要求进行履约”。同时，在《谈判响应文件》中提供了深圳莫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长春中吉光电设备有限公司、山东新华健康产业有限公司、苏州康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洛阳欧立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重庆山杉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出具的《制造商授权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注册证》《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医疗器械生产产品登记表》《营业执照》《技术参数》《配置清单》等材料。

经本机关依法向深圳莫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调查发现莎邱兮公司提交《谈判响应文件》的“技术规格响应/偏离表”中，眼科手术显微镜的多项技术参数与深圳莫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说明的产品真实技术参数不同，存在产品技术参数虚假响应的事实。具体为：3、目镜，莎邱兮公司响应的技术参数是12.5X宽视野目镜，屈光度调节：-8D～+5D；适用于戴眼镜使用者，真实技术参数是10倍宽视野目镜，屈光度调节：±5D，适用于戴眼镜使用者。可选12.5倍宽视野目镜，屈光度调节：±8D ；4、双目镜筒，莎邱兮公司响应的技术参数是瞳距170mm旋钮调节，真实技术参数是瞳距55～75mm旋钮调节；8、调焦，莎邱兮公司响应的技术参数是电动调节50mm，速度可调，带复位功能，自动回复到初始位置，真实技术参数是电动调节，40mm，速度可调，带复位功能，自动回复到初始位置；9、同轴、内置式红光反射照明，莎邱兮公司响应的技术参数是同轴、内置式红光反射照明，2°和6°照明获得高对比高明亮红光反射和视野立体感，真实技术参数是同轴、内置式红光反射照明；11、脚控开关，莎邱兮公司响应的技术参数是12功能，带防水功能，真实技术参数是8功能，带防水功能；12、最大范围，莎邱兮公司响应的技术参数是60mm*60mm，自动复位，真实技术参数是1070毫米。同时，深圳莫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称未授权莎邱兮公司参与本项目投标活动，未提供相关授权资料，莎邱兮公司伪造了前述材料参加本项目采购活动。以上事实有本项目的《竞争性谈判文件》《谈判响应文件》，深圳莫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回复函》，莎邱兮公司的《情况说明书》、当事人的《询问笔录》等证据为凭。

莎邱兮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三条、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

本机关已作出《石城县财政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石财罚先告字〔2024〕1号）送达至莎邱兮公司，告知莎邱兮公司依法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以及听证的权利。莎邱兮公司在规定期限内向本机关送达了书面材料，放弃陈述和申辩权利。莎邱兮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向本机关提出听证申请。

三、处罚决定和处罚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对莎邱兮公司作出处以采购金额（155.9万元）千分之五的罚款，即人民币：柒仟柒佰玖拾伍元整（0.7795万元），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行政处罚。

限莎邱兮公司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凭缴款码36073524000716124879通过微信公众号江西财政一般性缴款码缴款或支付宝赣服通、非税收入代收银行核缴非税收入等方式缴纳罚款（咨询电话：0797-5711615）。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一）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四、权利告知

莎邱兮公司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石城县人民政府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石城县人民法院或者于都县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行政诉讼。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石城县财政局

2024年1月31日


抄送：江西省财政厅、赣州市财政局，石城县纪委监委、石城县司法局、石城县卫生健康委员会、石城县人民医院，江西大京九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石城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4年1月3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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